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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就規管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以及遵行《關於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下稱
“《斯德哥爾摩公約》”)和《關於在國際貿易中
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

序的鹿特丹公約》(下稱 “《鹿特丹公約》”)的規
定，訂定條文。  
 

2.  意見  條例草案訂明：  
 
(a) 除根據和按照活動許可證的規定外，不得

進口、出口、製造或使用非除害劑有毒化

學品；及  
 
(b) 須遵行《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丹公

約》的規定。除過境和航空轉運貨物外，

進口／出口任何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均

須領有進口／出口牌照。這項安排與現行

有毒除害劑的安排近似。  
 

3.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曾舉行工作坊諮詢相關人士，並為業

內人士和相關人士舉行簡介會。該等人士要求

政府對許可證申領程序提供充足的指引，並考

慮在成本方面對業界的影響。他們並就航空轉

運貨物的管制提出關注意見。政府當局亦曾諮

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06年 2月 27日諮詢環境事務委
員會。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雖然普遍沒有提出

反對，但關注到擬議規管制度對進口商／出口

商的影響。他們提出了若干問題，包括政府當

局有否就擬議規管制度知會受影響的行業，以

及會否提供協助，以便辦理清關手續。  
 

5. 結論  
 

法律事務部現時仍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

擬方面的事宜。鑒於議員及業界均提出關注，

議員或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

加研究。  
 
 



 2

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a) 訂明除根據和按照活動許可證的規定外，不得進口、出
口、製造或使用 “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 ”1。  

 
(b) 遵行《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下稱

“《斯德哥爾摩公約》 ”)及《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
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

(下稱 “《鹿特丹公約》”)就規管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所訂
的規定。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在 2006年 5月 10日發出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EPD CR/9/30/18 V)。  
 
 
首讀日期  
 
3.  2006年 5月 24日。  
 
 
意見  
 
4.  條例草案訂明：  
 

(a) 除根據和按照下列活動許可證的規定外，不得進口、出口、
製造或使用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 (載列於條例草案的附表 1及
附表 2)：  

 
(i) 不准製造任何第 1類化學品，除非該化學品是用於為實驗

室規模的研究目的或作為參照標準，而該化學品是根據

和按照條例草案所發出的許可證的規定製造；  
 
(ii) 不准在香港進口、出口或使用任何第 1類化學品，除非有

關活動是根據和按照按條例草案所發出的許可證的規定

進行；及  
 
(iii) 不准在香港進口、出口或製造或使用任何第 2類化學品，

除非有關活動是根據和按照條例草案所發出的許可證的

規定進行。  
 
(b) 須遵行《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丹公約》就規管非除害

劑有毒化學品所訂的規定。第 1類化學品 (載於附表 1)包括兩種

                                                 
1  “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是指任何對人類健康或環境有潛在危害或不良影響

的化學品，但不包括除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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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斯德哥爾摩公約》規管的非除害劑工業化學品，而其中

一種亦受《鹿特丹公約》規管。第 2類化學品 (載於附表 2)包括
受《鹿特丹公約》規管的 10種非除害劑工業化學品。除了過
境和航空轉運貨物外，進口／出口任何非除害劑有毒化學

品，均須領有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0章 )所訂相關託運貨品
發牌制度所發出的進口／出口牌照，相關安排與該條例就有

毒除害劑所採用的安排甚為相近。政府當局會把《進出口 (一
般 )規例》(第 60A條 )當作條例草案的一部分予以修訂。對於受
《鹿特丹公約》規管的出口有毒化學品，相關牌照規定，出口

化學品必須附有如安全數據單、標籤，以及處理有關化學品

的預防措施等資料。  
 

5.  鑒於承運人表示遵辦有關過境和航空轉運貨物的進出口發牌

規定有一定困難，條例草案建議承運人無須申請進口／出口牌照，但

須採取下列措施：  
 

(a) 爲進口／出口該等化學品領取許可證；  
 
(b) 向出口和進口的國家取得明確的出口／進口許可；及  
 
(c) 在貨物運抵後 7天內，把貨物的詳情及相關文件提交環保署。 

 
6.  本條例草案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起實施。  
 
 
公眾諮詢  

 
7.  據上述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  
 

(a) 在 2005年 11月 18日，政府當局為《斯德哥爾摩公約》香港實
施方案 (下稱 “香港實施方案 ”)草擬稿的擬備工作舉行工作坊
諮詢相關人士；  

 
(b) 在 2006年 3月 3日，政府當局為業內人士和相關人士舉行簡介

會，闡明各項立法建議。政府當局在簡介會後收到商界環保

協會和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的書面意見。扼要來說，商界

環保協會支持立法建議，以及要求政府對許可證申領程序提

供充足的指引，並考慮在成本方面對業界的影響。該協會亦

要求轉運附表所列化學品及過境化學品的發牌處理宜符合成

本效益。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主要關注到航空轉運貨物的

進口╱出口管制。該小組提議，所有建議牌照或許可證必須

為電子形式，並由電子程序處理。該小組亦建議向承運人發

出 “一證多用 ”的綜合牌照，以便就所有商品申請轉運牌照╱
許可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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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2006年 3月 13日，政府當局就香港實施方案草擬稿 (包括立
法建議 )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贊成香港實施方案草
擬稿所載的措施和立法建議。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8.  環境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2月27日的會議上就香港實施方案
草擬稿進行討論。委員普遍不反對就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進行規管，但

關注到擬議規管制度對進口商／出口商的影響。他們提出了若干問

題，包括政府當局有否就擬議規管制度知會受影響的行業，以及會否

提供協助，以便辦理清關手續。據政府當局所述，環保署曾進行一項

調查，以確定《斯德哥爾摩公約》對本港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斯

德哥爾摩公約》所管制的化學品現時在香港並無貿易及／或使用。參

與運送化學品的承運人有可能受擬議規管制度影響，因為該行業需要

遵行《鹿特丹公約》的規定。在 2005年 11月，環保署舉行工作坊諮詢
相關人士，當中包括物流業人士。政府當局會就與條例草案有關的各

項立法建議再諮詢該等人士。  
 
9.  關於上述事宜的詳情，議員可參閱政府當局為環境事務委員

會擬備的題為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香港實施
方案草擬稿 ”的文件 (檔號：立法會CB(1)950/05-06(03)號文件 )，以及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2006 年 2 月 27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檔 號 ： 立 法 會
CB(1)1121/05-06號文件 )。  
 
 
結論  
 
10.  法律事務部現時仍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

宜。鑒於議員及業界均提出關注，議員或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

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黎順和  
2006年 5月 22日  


